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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财字〔2023〕133 号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关于印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费、劳务费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所、中心，院各部门： 

为规范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的发放管理，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修订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费、

劳务费管理办法》，经 2023 年第十二次院分党组会议研究通过，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管理办法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23 年 11 月 6 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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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费、劳务费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的发放管理，根据

国家财经法律以及中央本级项目支出定额标准等有关预算

管理制度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发放对象 

第二条 专家咨询费的发放对象是因业务和管理工作需

要开展技术咨询、评审、试题阅卷、学生答辩、学生开题等

咨询活动而临时聘请的专家。 

第三条 劳务费的发放对象是因业务和管理工作需要临

时聘用且在本单位无工资性收入的劳务人员。 

第四条 本单位（同法人）领导班子成员和管理部门负

责人，参加单位内部组织的咨询性活动，不得领取专家咨询

费等报酬。 

其他在职人员参加科研、教学等咨询活动需领取专家咨

询费等的，本人须事前填写《申领专家咨询费承诺书》（见

附件）确认该活动与本人履行岗位职责无关，经所在单位领

导审核批准后方可领取。 

第五条 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的发放管理均实行“谁组

织、谁发放、谁负担、谁负责”的原则。 



 

 

第三章 发放标准 

第六条 专家咨询费标准原则上应按财政部规定标准或

科研项目等专项管理办法执行。 

专家咨询费的发放应按照相应资金渠道的经费管理制

度执行。相应资金渠道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如下标准执行： 

（一）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

1500-2400 元／人天（税后）；其他专业人员的专家咨询费

标准为 900-1500 元／人天（税后）。对于取得博士学位，

但尚未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可参照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执行； 

（二）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可按照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上浮 50%执行； 

（三）以会议(含线上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

费第一天、第二天按照规定标准执行。会期超过两天的，第

三天及以后的专家咨询费按照规定标准的 50%执行。召开半

天会议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不得超过规定标准的 60%。以现

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的咨询，按照以会议形式组织的专

家咨询费标准照执行。以通讯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

按次计算，按照规定标准的 30%执行。 

第七条 因业务和管理工作需要临时聘用无工资性收入 

的劳务人员，由用人单位根据工作性质、工作量等因素核定

劳务费实际发放数额。发放标准应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核定。 

第八条 专家咨询费、劳务费不得超过本办法规定标准

发放，从各类财政经费列支的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必须在

预算范围内开支，不得超预算开支。 

第四章 发放管理 

第九条 用人单位负责对发放的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的

必要性和真实性把关，负责对发放信息、经费来源、发放金

额等进行核实。 

第十条 以会议形式发放的专家咨询费，报销时经办人

需持会议通知、专家签到表、咨询费发放表等原始凭证到财

务部门办理个人所得税计算和报销手续。 

第十一条 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方

式结算，不得以虚构人员名单等方式虚报冒领专家咨询费、

劳务费。 

第十二条 经批准支付的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各单位

财务部门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所属单位

及部门。 

第十四条 有关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的发放标准根据国

家相关规定及时进行调整。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计财处负责解

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林科院专

家咨询费、劳务费管理办法》（科财字〔2017〕121 号）同

时废止。 

附件：申领专家咨询费承诺书 



 

附件： 

申领专家咨询费承诺书 

 

本人参加此次＿ ＿＿  ＿咨询活动（申领专家咨询费 

税后 ＿元），与本人履行岗位职责无关。           

    特此声明。 

承诺人：＿＿＿＿＿ 

                               单位领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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